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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

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

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

宝水务〔2023〕56号

关于印发《宝山区河湖安全保护
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水务行政执法大队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扎实开展好本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，有效防范和

依法打击涉水违法行为，维护河湖管理秩序，根据沪水务〔2023〕

464号文件精神，区水务局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、市公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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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局宝山分局、区司法局联合制定了《宝山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

执法行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

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

2023年 8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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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

水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切实推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落地见效，提升河湖安全保护工作效能，有效防范和

依法打击涉水违法行为，维护河湖管理秩序，根据《上海市水务

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

海市司法局 关于印发〈上海市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工作

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〔2023〕464 号）的要求,结合本区工作

实际，区水务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联

合制定了本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关于治水管海

的重要论述，通过加强水务部门与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公安机

关、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，聚焦河湖安全保护的重要领域和

关键环节，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，加大危害河湖水域行政执法力度，

严厉打击危害河湖安全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切实维护河湖管理

秩序，共同保障本区水安全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



4

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聚焦长江、蕰藻浜等骨干河道，建立完善多部

门执法协同机制，加大对以下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
（一）擅自填河、未按许可要求开填河等非法侵占河湖水域

的行为。

（二）未经批准建设涉河项目等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的行

为，损毁侵占堤防、防汛墙、海塘等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行为。

（三）擅自采砂、未按许可要求采砂等非法采砂的行为。

（四）未批先建、未批先变、未按规定倾倒等人为造成水土

流失危害的行为。

（五）擅自取水、未按许可要求取水等非法取水的行为。

（六）涉河违法建筑物构筑物、建筑垃圾入河等行为（依法

向城管部门移送）。

（七）破坏饮用水水源等行为（依法向生态环境部门移送）。

（八）其他相关影响河湖安全保护的违法行为。

三、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

按照“市抓指导，区负总责”的工作原则开展本区河湖安全保

护专项执法行动。由区水务局、宝山区人民法院、宝山区人民检

察院、宝山区公安分局和宝山区司法局负责统一部署。区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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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，区级相关管理、执法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并开展重点抽查

及复核，对发现的重大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，推进整改。

区专项执法行动由区水务局牵头，同级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

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参加，负责辖区内危害河湖安全问题的

全面排查，并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予以执法查处。各部门分

工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水务部门：会同各有关部门按照本方案组织协调开展工作。

具体负责全面排查各重点任务的问题线索，依法查处水事违法案

件。对依法由城管、生态环境部门管理处罚的，要及时移交相关

部门；对涉嫌犯罪的，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；对涉及执法后不足

以弥补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，要及时移送检察机

关；对拒不履行行政决定的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审判机关：加强与水务部门协调沟通，对重大疑难复杂水事

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给予指导。依法审理重点涉水违法案

件，适时发布典型水事案件或指导性案例。对于河道设障、侵占

毁坏水工程等严重影响防洪安全的违法行为，水务部门作出行政

决定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，依法及时受理，提高审查与执

行效率，维护河湖公共秩序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检察机关：围绕水事秩序，加强与水务部门的会商研判。对

水务部门和有关综合执法机构移送的问题线索，可与水务部门联

合挂牌督办，对拒不整改或长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提起公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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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。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审查起诉。

公安机关：加强汛期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，依法受理水务部

门和有关综合执法机构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水事案件。依法打击危

害河湖安全的犯罪行为。严肃查处暴力抗法和阻碍执法人员依法

执行职务等行为。

司法行政机关：指导行使水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构，围

绕重点任务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严格查处水事违法案件。司法

行政机关按照统一部署，与水务部门联合开展行政执法监督，推

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专项执法行动为期半年，具体时间为 2023年 7月至 2023年

12 月。主要分为动员部署、问题线索排查、案件查处、监督检

查、总结提高五个阶段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3年 7月）

区水务局牵头会同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宝

山分局、区司法局成立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题会议，对本专项执法

行动做动员部署。区水务局会商区级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公安

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制定本区专项行动实施计划，确保本专

项行动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问题线索排查阶段（2023年 7月—8月）

区水务局牵头协调相关部门，依托河道遥感、扰动图斑、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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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养护、第三方巡查等机制，开展专项执法监管和行业监管，加

强对辖区内重点任务的检查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，全面排查发现

的相关问题线索，并督促整改；涉及违法行为，由区水务执法部

门立案查处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。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、

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中发现的水事违法行为线索，及时通报同级水

务部门。

区水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对外公布本单位的举报电话、举报

受理平台及受理时间，加强市水务局有奖举报小程序的公众参

与，争取更多社会群众关注河湖安全保护。同时，公布水利部监

督举报电话（12314）及 12345举报平台。

区水务执法机构要建立问题线索台账（见附件 1），并开展

核查。对确属违法的要按照应立尽立的原则，依法立案查处；对

应由城管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执法机构处罚的，要及时移交。

（三）案件查处阶段（2023年 8月—10月）

区水务执法机构应建立执法案件台账（见附件 2）。对列入

执法案件台账中的案件，加大执法力度，查处违法行为，实行销

号制度，推动整改应结尽结。要加大对严重影响行洪安全的违法

案件的查处力度，通过责令整改、限期拆除、行政强制执行等多

种措施，推动今年汛前将阻水严重的违法问题整治到位，为 2023

年安全度汛提供支撑保障。

对非法侵占水域等案件中拒不整改，可能造成河湖安全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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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的，通报同级审判机关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对非法侵占水

域、人为造成水土流失、侵占毁坏水工程、长江非法采砂等案件

中，执法不足以弥补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，将线索移

送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，追究损害赔偿；对侵占毁坏水工程、

长江非法采砂等案件中，达到入刑标准的，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2023年 11月—12月）

区水务局于 2023年 12月 5日前将本次专项行动进行总结并

将典型案例报送市水务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联络机制。要深刻理解河湖安全

保护对宝山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强化思想意

识、责任意识、主动意识。区水务局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

院、区公安分局和区司法局要加强本区专项执法行动的工作指导

和监督，强化违法案件查处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。通过建立

协作本区专班制度、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促进线索移送、案件查

处、执法监督、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协作配合，加大执法力度。区水务部门发挥好牵

头作用，联络各级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

关加强协作配合，扎实做好职责分工中的各项工作任务，进一步

探索和创新方式方法，确保形成工作合力。着力加强行政监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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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、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等领

域相衔接的有益探索，推动建立部门之间沟通协同、联合执法、

信息共享等方面具有长效性、稳定性和约束力的工作机制，共同

维护河湖水事秩序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，强化普法宣传。执法案件台账上每个

案件，要明确查处主体和督办主体，依法严格查处。在案件立案、

重大进展节点、结案后的 10 日内，应在水行政执法统计直报系

统（http://mwrdb.mwr.cn）填报或者更新案件登记表。自 2023年

8月起，区水务执法机构要在每月月底前，向同级审判机关、检

察机关、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了解相关工作进展，并于下月

3日前完成水行政执法统计直报系统的信息填报工作。各单位要

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加大新闻宣传力度，向社会宣传水利部门与

各部门协作的重要意义、典型案例和取得的成果。



10

附件 1

问题线索台账

单位名称：（XX区水务执法机构）

序号 问题线索来源
发现（举报、

移送）时间

问题或线索

基本情况

违法（被举

报）主体
工作进展情况 线索处理情况 备注

1.执法巡查类
2.举报类
3.其他部门监管类

移送部门：

4.其他机构移送类

移送机构:
5.其他类

1.线索核实情况

是否
2.水利部门立案情况

是否
2.移送到其他机构情况

是否
移送机构：

单位负责人： 统计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 报出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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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执法案件台账

填报单位：（XX区水务执法机构）

序号
执法

单位
案件名称 案件来源 立案时间

案件查处情

况

督办单

位
结案时间

是否申请法

院强制执行

是否移送检察机

关提起公益诉讼

各

区

无

需

填

写

是否 是否

单位负责人： 统计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 报出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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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上海市宝山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协作专班通讯录
单位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备注

上海市宝山区

水务局

蒋 平 区水务局 三级调研员 13651983932
吴月光 区水务局 办公室主任 13818159006
须玉明 区水务行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 13601998559
陆 毅 区水务行政执法大队 13917853396

地址：密山路 10号 邮编：201999 传真：56606560

上海市宝山区

人民法院

赵 晨 区法院执行裁判庭 副庭长 13651905230

地址：友谊路 989号 邮编：201999 传真：56606226

上海市宝山区

人民检察院

杨春明 公益检察室 主任 18917772760
何海洋 公益检察室 检察官助理 18917772928
李 超 公益检察室 检察官助理 18917770503

地址：友谊路 959号 邮编：201999 传真：56600625

上海市宝山区

司法局

黄梦迪 执法监督科 副科长 18917772859

地址：淞宝路 50号 邮编：200940 传真：36070727

上海市公安局

宝山分局

顾 辉 区公安分局 纪委书记 18100050505
杨晓东 水上治安派出所 副所长 13482360800

地址：友谊路 999号 邮编：201999 传真：28950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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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水务局，区生态环境局，区城管执法局。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11日印发

（共印 1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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